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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技師執行業務時應遵守之法令 

技師法相關規定及違規處罰案例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 

技師簽證規則(特定科別或工程種類)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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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相關規定及 

違規處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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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及其子法 

 

  

 
相關法規 

 

  

 

技師法 

技師法施行細則 

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辦法 

各科技師執業範圍 

技師懲戒委員會及技師懲戒覆審
委員會組織及審議規則 

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 

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技師
簽證規則 

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 

 

  

 

憲法第八十六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技師考試規則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 

經營或受聘於測繪業之測量技
師簽證規則 

再生水開發案取水構造物與水
處理設施及供水設施專業技師
簽證規則  

建築法 

公路法、大眾捷運法 

自來水法 

下水道法 

水土保持法 

水污染防治法、空氣污染防制法 

水利建造物安全檢查辦法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 
機械遊樂設施管理辦法 

船舶法、小船檢查丈量規則 

國土測繪法 

營造業法(主任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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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規體系架構及關聯法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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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最近一次全文修正(100年) 

100年6月22日華總一義字第10000126081號總統令
修正公布全文，100年6月24日正式生效，重點： 

1. 為明確技師專業地位，明定未依技師分科領有技師證
書者，不得使用該科別技師名稱（第3條），並增訂處
罰規定（第54條）  

2. 為鼓勵自新，技師因業務上有關之犯罪行為受一年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者，如受緩刑宣告，不撤銷
或廢止其技師證書（第6條）惟依第39條第2款規定應付懲戒 

3. 延長技師執業執照之有效期間： 4年 6年（第8條）  

4. 為利工程技術服務產業資訊蒐集及統計，參照顧管條
例第21條規定，明定依第7條第1款或第3款方式執業者
應於期限內將年度業務報告書送本會備查（第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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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最近一次全文修正(100年) 

     技師法修正重點如下（續）： 

5. 技師僅需加入1個該科技師公會，即得於全國執業（第
24條） 

6. 各科技師公會或數科聯合技師公會，得以省（巿）公
會或全國性公會方式組織設立（第26條）  

7. 為強化技師公會專業自治功能，增訂技師公會章程應
規定倫理規範，及對違反公會章程、公約或倫理規範
者之處理規範（第32條）  

8. 明定技師懲戒及覆審委員會委員包括技師公會代表，
其中具法學專業者所占比率，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第
48條） 

9. 基於行政法除罪化原則，未依法取得技師資格，擅自
執行技師業務者之處罰，改採罰鍰處分；惟加重罰鍰
額度，並得按次處罰（第5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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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最近一次全文修正(100年) 

因應技師法修法通過，工程會重要配套措施： 
1.檢討研修相關子法：已完成修正1.技師法施行細則(101 年 11 月 14 

日) 、2.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辦法(101 年 01 月 02 日) 、3.環境工程技師
簽證規則(100 年 11 月 24 日 ) 、4.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技師
簽證規則(101 年 01 月 19 日)、5.公共工程技師簽證規則(101 年 09 月 06 

日) 、6.技師懲戒委員會及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組織及審議規
則(101 年 03 月 06 日) 、7.技師證書及執業執照收費標準(100 年 09 月 16 

日)  

2.簡政便民：為因應本法關於技師執照效期由4年修正為6年，
工程會主動依效期屆滿日，分批函知修法前已領有執照之技
師，其執照效期亦適用6年效期之新規定，並於函中說明修
正後其所領執照之新效期屆滿日期)[例如原效期為97年1月21

日至101年1月20日，新效期為97年1月21日至103年1月20日]，
無需因修法申請換發6年效期之執照(投標時檢附原執照及前
述工程會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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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最近一次全文修正(100年) 

◎ 補充「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辦法」修正重點： 

1. 簡化申請文件，所須照片張數由4張減少為2張，並無須檢

附戶籍謄本（第2條）  

2. 配合執照效期由原4年修正為6年，換發執照所須訓練積分

200分按效期延長期間比例(150%)修正為300分；每增加一

科應增加之訓練積分100分修正為150分；執照效期已屆滿，

申請恢復執業者，原應檢附申請日前4年內取得之執業及訓

練證明文件，修正為前6年內（第5條、第6條及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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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與技師執業有關之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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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令：修正「電業設備及用戶用電設備工程設計及監造範圍認定標準」 
108 年4 月15 日經能字第10804601640 號 

第4條 
電業設備工程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電機技師或相關專業技師辦理設計及監造之範圍
如下： 
一、發電廠線路裝置工程。 
二、發電廠天然氣管線工程。 
三、 一萬一千伏特以上供電線路裝置工程或鐵塔結構工程，其設計時總工程費達
新臺幣一百萬元或施設線路達一公里以上者。 
四、一萬一千伏特以上變電所裝置工程。 
五、風力發電機組支撐結構工程。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工程，如屬同容量且同規格之設備更換工程，得免由技師辦
理設計及監造。 
第一項各款工程，如屬因應緊急危難之搶修或搶險者，得免由技師辦理設計及監造；
如屬事後重建者，仍應由技師辦理設計及監造。 
 
第7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五日修正發布之第二條及第四
條修正條文，自一百一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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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能源局令：修正「電業竣工查驗作業要點」部分規定，自即日生效 
(108年4月19日能電字第10803000600號) 

附表一 申請竣工查驗另需檢具之相關證照及文件 
另需檢具之相關證照及文件: 
5.依法登記執業之電機技師或相關專業技師辦理設計及監造證明 
[備註說明:電業設備屬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工程範圍者，其設計及監造，應由依法
登記執業之電機技師或相關專業技師辦理。] 

附表七 風力發電機組竣工查驗表 
查驗項目: 
12.風機塔架結構設計報告、詳細圖說及計算文件（需經相關專業技師簽證） 
13.基礎結構設計報告、詳細圖說及計算文件(需經相關專業技師簽證) 
[備註說明:1.風機支撐結構(塔架、基礎)之簽證，涉及土木、結構、水利、大
地技師等相關專業技師執業範圍。故相關文件簽證應由各該科別技師依技師法
第20條所定範疇辦理，並由一技師負責整合，與其他涉及科別之技師共同簽證
負責，始符合法規要求。2.  離岸式風力發電廠商另須檢據「地質探勘與地質
構造分析報告文件」、「水下結構設計圖及計算文件」。3.陸域式風力發電廠
商另需檢據「地質探勘報告文件」。] 



12 

法定責任或應遵守事項 懲  處 

技師法第 7 條第 2 項 

技師僅得在同一執業機構執行業

務。其持有不同科別之技師證書

者，得在同一執業機構執行各該科

別之技師業務。 

 

技師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 

技師違反本法者，依下列規定懲戒

之： 

三、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

第十八條或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

至第六款規定之一：應予申誡、停止

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 

 

技師法執業規範 

技師僅得於單一機構執行技師業務 

◎相關規定：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13條、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施行細
則第10條前段「本條例第十三條所稱專任，指在受聘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服務或受聘
僱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支配於公司外服務，且在公司營業之全部時間內服務，支領全
部時間之報酬；於受聘任職期間，在公司營業之全部時間內無兼任該公司以外其他業
務或職務之情形。」 

◎案例：(1)A技師登記為甲技師事務所執業技師，另以乙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員工身分
列名技術服務案執行人員並參與評選簡報；(2)B技師為丙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執業技師，
另以個人名義與丁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簽訂契約，代表丁公司執行該公司技術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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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經執業之工
程技術顧問公司同意及工程會認可後，得兼任與執業技師業務相容且不衝突之
他公司董事或監察人職務】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0年1月31日工程技字第10000037160號令、100年1月
31日工程技字第10000037163號函： 

(1)受聘或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如欲兼任從事與其業務相容且不
衝突之他公司董事或監察人，應先取得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同意後，依本條例施
行細則第10條規定，報請本會認可。 

(2)本會認可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兼任他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原則如
下：A.非兼任董事長、常務董事或代表人。B.執業技師辦理工程設計監造業務
時，不得兼任該工程施工廠商之董事或監察人職務。C.其他經本會認可之業務
或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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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或組織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兼任相關審查、檢查業務相關說明】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6年6月30日工程技字第10600176421號函： 

(1)依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13條規定，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
公司或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須為專任之繼續性從業人員，並僅得
在該公司執行業務﹔又本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本條例第13條所稱專任，指
在受聘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服務或受聘僱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支配於公司外服務，
且在公司營業之全部時間內服務，支領全部時間之報酬；於受聘任職期間，在公
司營業之全部時間內無兼任該公司以外其他業務或職務之情形。但經主管機關認
可之兼任教學、研究、勘災、鑑定或其他業務、職務者，不在此限。上揭規定之
立法意旨，係要求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應專注於所任職工程技術顧問
公司之業務，以確保工程技術服務之品質，合先敘明。 

(2)現行各技師公會執行受政府機關委託之審查、檢查業務，如具公益性質且非以
營利為目的，符合上開規定下，而指派之公會會員為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執業技師
者，如不因辦理相關事務影響其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執行業務，並先取得其執業
機構之同意，則可於辦公時間內兼任該等業務，惟不得因兼任該等業務，而有違
反應為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繼續性從業人員之情事。 

(3)關於上開受公會指派辦理相關審查、檢查業務之執業技師，請貴公會於本(106)

年6月底前統一造冊申請(技師姓名、執業機構名稱、起訖時間)。另自107年度起，
則請於每年1月10日前統一造冊申請(技師姓名、執業機構名稱、起訖時間)；年度
中名冊有異動時，應就異動部分辦理備案。 

(4)關於本會認可之兼職業務、職務，尚不能拘束該技師之執業機構，技師需先取
得其任職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同意，始得兼任公司以外業務、職務，並應由公司
與執業技師雙方約定。 

http://planpe.pcc.gov.tw/techet/eng/mixac.asp?num=242
http://planpe.pcc.gov.tw/techet/eng/mixac.asp?num=242
http://planpe.pcc.gov.tw/techet/eng/mixac.asp?num=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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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13條規定，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須為
專任之繼續性從業人員，並僅得在該公司執行業務；又本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本條例第十三條所稱專任，指在受聘之工程技術
顧問公司服務或受聘僱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支配於公司外服務，且在公司營業之全部時間內服務，支領全部時間之報酬；於受聘任
職期間，在公司營業之全部時間內無兼任該公司以外其他業務或職務之情形。但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兼任教學、研究、勘災、鑑定或
其他業務、職務者，不在此限。 

兼任項
目 

鑑定、審查、檢查、抽
查、調查、勘驗、評估 

他公司董事或監察人職
務 

團體理事、監事或章程
所定職務者 

勘災 教學及研究工作 

依據函
文 

96年11月23日工程企字
第09600477500號函            
106年6月30日工程技字
第10600176421號函           
106年12月7日工程技字
第10600385630號函 

100年1月31日工程技字
第10000037160號令          
100年1月31日工程技字
第10000037163號函 

96年11月23日工程企字
第09600477500號函 

96年11月23日工程企字
第09600477500號函 

96年11月23日工程企字
第09600477500號函 

依據函
文主要
內容 

自107年度起，於每年1
月10日前統一造冊申請
(技師姓名、執業機構名
稱、起訖時間)；年度中
名冊有異動時，應就異
動部分辦理備案。 

1.經執業之工程技術顧
問公司同意及本會認可
後                      
2.非兼任董事長、常務
董事或代表人。                      
3.執業技師辦理工程設
計監造業務時，不得兼
任該工程施工廠商之董
事或監察人職務。                           
4.其他經本會認可之業
務或職務。 

各該團體於選舉或選任
後15日內造冊送本會備
案，異動時亦同。 

受政府機關徵調或委託
辦理者，得事後由機關
造冊送本會備案                               

1.與技師科別技術事項
有關者                    
2.每週不得超過八小時                                
3.事先提出兼任機構出
具之證明文件（兼任起
訖期間、教學課目或研
究主題、每週教學或研
究時數） 

報請單
位 

公會 個人 公會 政府機關 個人 

本會認
可原則 

1.認可期間須在執照有
效期間內，且執業執照
未經註銷（自行停業）。 
2.須為受聘於或組織工
程技術顧問公司的執業
技師。 
3.未於受懲戒處分之停
業期間。 

1.非兼任董事長、常務
董事或代表人。                      
2.經執業之工程技術顧
問公司同意。       

無(備查) 無(備查) 1.與技師科別技術事項
有關者                    
2.每週不得超過八小時           
3.提出兼任機構出具之
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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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責任或應遵守事項 懲  處 

技師法第 8 條第 4 項 

執業執照有效期間為六年；領有該

執業執照之技師，應於執業執照效

期屆滿日前三個月內，檢具中央主

管機關認可之執業證明及訓練證明

文件，申請換發。 

 

技師法第 53 條第 1 項 

技師違反第八條第四項規定，執業執

照已逾有效期間未申請換發，而繼續

執行技師業務者，處新臺幣一萬八千

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中央主管機

關並應命其限期補辦申請；屆期未辦

理而繼續執業者，得按次處罰。 

 

技師法執業規範 

執照效期屆滿前應完成換照始得繼續執業 

◎執業證明:指技師依技師法第15條所備之業務登記簿。(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辦法第3條) 

◎訓練證明:指技師參加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辦法第4條第1項各款與執照所載科別有關之
技術研討活動或訓練取得之積分證明。 (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辦法第4條第1項) 

◎技師於申請換發執照前，應取得與原執照登記科別相關之訓練積分證明，並累計達
三百分以上，且包括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者。原執照科別在一科以上者，每增加一
科，其應累計之訓練積分增加一百五十分，且每一科別訓練積分不得少於一百五十
分，並以參加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或第七款之技術研討活動或訓練取得者
為限。 (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辦法第5條) 

工程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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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執業規範 

技師執照執照樣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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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登記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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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技師系統列印業務登記簿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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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登記簿：執業圖記異動紀錄 
啟用日期：105 年 3 月 18 日(一) 啟用日期：  年   月   日(二) 啟用日期：  年   月   日(三) 

   

  

啟用日期：  年   月   日(四) 啟用日期：  年   月   日(五) 啟用日期：  年   月   日(六) 

 

 

 

 

 

 

  

 

註：圖記是技師重要執業行為的表徵，應自行保管，每次啟用之圖記留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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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執業規範 

◎處罰案例 
環境工程科技師ＯＯＯ執業執照之效期至 9 3 年 1 月 2 0 日屆滿，惟迄 94 年 3 

月 1 0 日始向工程會申請換發執業執照，案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查核該技師於 93 

年 1 月 21 日至 94 年 3 月 15 日未換發技師執業執照期間，辦理「OO 紡織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廠」、「OO 有限公司」、「OO 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觀音廠」、「OO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OO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溪廠」等 5 案之水污染防治措施
計畫、廢（污）水排放地面水體許可簽證，及「OO 有限公司二廠」、「OO 鑄造
有限公司」、「OO 食品有限公司新莊廠」、「OO 陶瓷股份有限公司」、「OO 塑
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洋廠」、「OO 窯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OO 金屬股份
有限公司」、「OO 混凝土有限公司」等 8 案之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或固定污染源
變更許可簽證，違反技師法第 7 條第 4 項規定，工程會依行為時技師法第 45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處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處罰鍰新台幣壹萬捌仟元整。（現行
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第 2 條規定：「現行法規所定金額之貨幣單位為
圓、銀元或元者，以新臺幣元之三倍折算之」） 

 

*現行規定-技師法第 53 條第 1 項：執業執照已逾有效期間未申請換發，而繼續執行
技師業務者，處新臺幣一萬八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中央主管機關並應命其限
期補辦申請；屆期未辦理而繼續執業者，得按次處罰。 

*行政罰，適用行政罰法規定，依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
高額者，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 

執照效期屆滿前應完成換照始得繼續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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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執業規範 

執照記載事項變更時應申請變更執照 

法定責任或應遵守事項 懲  處 

技師法第 9 條第 2 項 

執業執照，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姓名、性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二、出生年、月、日。 

三、執業方式。 

四、執業機構名稱及所在地。 

五、技師科別、證書字號及執業範圍。 

六、核發年、月、日及字號。 

前項登記事項有變更時，應自事實發

生之日起十五日內，申請變更登記。 

技師法第 53 條第 2 項 

技師違反第九條第二項、第十二

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

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三條第三項

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或再次違反

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經處罰鍰後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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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執業規範 

自行停止執行業務時應申請註銷執照 

法定責任或應遵守事項 懲  處 

技師法第 12 條 
技師自行停止執業者，應自停止執業
之日起三十日內，檢具執業執照，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註銷其執業執照。 

 

 

 

 

技師法第 53 條第 2 項 

技師違反第九條第二項、第十二
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
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三條第三項
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或再次違反
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經處罰鍰後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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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執業規範 

機關委託辦理公益事務時，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法定責任或應遵守事項 懲  處 

技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 

技師受政府機關指定辦理公共
安全、預防災害或搶救災害有關
之技術事項，非有正當理由，不
得拒絕。 

技師法第 53 條第 2 項 

技師違反第九條第二項、第十二條、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二十
二條或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中央
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或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鍰後仍未
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其他相關法令 

災害防救法-接受各級政府之徵調協助救災 

應遵守事項（相關政府機關之處分） 罰  則 

災害防救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4 款 

各級政府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後，指揮
官於災害應變範圍內，依其權責分別
實施下列事項，並以各級政府名義為
之： 

四、徵調相關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及
所徵用物資之操作人員協助救
災。 

災害防救法第 38 條第 1 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或第
五款規定所為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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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執業規範 

執行業務應逐案做成紀錄 

法定責任或應遵守事項 懲  處 

技師法第 15 條 

技師執行業務，應備業務登記
簿，記載技術服務事項與所在
地、委託人姓名或名稱與地址、
辦理情形及期間之詳細紀錄。 

技師法第 53 條第 2 項 

技師違反第九條第二項、第十二條、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二十
二條或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中央
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或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鍰後仍未
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其他相關法令 
技師法第 8 條第 4 項：執業執照有效期間為六年；領有該執業執照之技師，
應於執業執照效期屆滿日前三個月內，檢具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執業證明及
訓練證明文件，申請換發執照。 
 
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辦法第 2 條：技師申請換發執業執照(以下簡稱執照)，應
繳納執照費並檢具下列文件：一、申請書。…四、執照所載科別之執業證明
及訓練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各一份。…..。 
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辦法第 3 條：前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執業證明文件，指技
師依本法第十五條所備之業務登記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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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執業規範 

技師本人親自執行業務所製作之圖樣及書表應簽署及加蓋執業圖記 

法定責任或應遵守事項 懲  處 

技師法第 16 條 

  第 1 項 

   技師執行業務所製作之圖樣及書
表，應由技師本人簽署，並加蓋技師
執業圖記。涉及不同科別技師執業範
圍者，應由不同科別技師為之，並分
別註明負責之範圍。 

  第 2 項 

   技師僅得就其本人或在本人監督
下完成之工作為簽證；涉及現場作業
者，技師應親自赴現場實地查核。 

  第 3 項 

   技師執行簽證，應提出簽證報
告，並將簽證經過確實作成紀錄，連
同所有相關資料、文據彙訂為工作底
稿。 

技師法第 41 條第 1 項 

技師違反本法者，依下列規定懲戒
之： 

一、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應予
警告或申誡。 

二、…。 

三、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
第十八條或第十九條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六款規定之一：應予申
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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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執業規範 

執行業務所製作之圖樣及書表應簽署及加蓋執業圖記 
◎相關解釋函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9 年 9 月 6 日工程技字第 09900360420 號函： 
一、就本會查察國內公共工程技術服務案件結果，部分機關及技術服務廠商對技師法第 12 條第 3

項所定「簽證」及技師法第 16 條所定「簽署」之相關規定仍有所誤解，導致未確實執行簽署或
簽證，影響技術服務案件之品質，爰特重申有關執業技師應依技師法辦理「簽署」或「簽證」
之相關規定。 

二、按技師法第 16 條規定：「技師執行業務所製作之圖樣及書表，應由技師本人簽署並加蓋技師執
業圖記。」有關應由技師本人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之圖樣、書表及技師簽署方式，業經本
會 98 年 12 月 2 日以工程技字第 09800526520 號令發布，先予敍明。 

三、技師法第 16 條之立法目的，係透過要求技師於所製作之圖樣、書表，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
以確認技師本人親自執行業務，並負專業責任；爰如屬技師執行業務所製作之圖樣及書表，均
應由技師本人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此為執業技師依技師法辦理「簽署」之規定。 

四、次按技師法第 12 條第 3 項規定：「為提高工程品質或維護公共衛生安全，得擇定科別或工程種
類實施技師簽證；簽證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
定後實施。」另「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如附件，以下簡稱簽證規則）第 1 條規定：「本
規則依技師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第 5 條規定：「下列各類公共工程，應實施技師簽
證：一、道路運輸工程：包括公路及市區道路。…一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工程（第
1 項）。前項各類公共工程實施簽證之範圍、項目及主管各類公共工程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如附表（第 2 項）。第一項公共工程除前項所定之簽證範圍及項目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
主辦工程機關得視該工程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另擇定適當範圍、項目實施簽證。其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擇定實施者，應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由主辦工程機關自行擇定實施者，應載
明於招標文件中（第 3 項）。」 

五、爰公共工程設計、監造技術服務如屬上開簽證規則第 5 條規定應實施技師簽證之範圍，主辦工
程機關應依簽證規則相關規定，於委託設計、監造服務之招標文件中，明定實施設計、監造簽
證之工程項目或內容，並規定得標廠商須於簽約後提報其實施設計、監造簽證之執行計畫（第
6 條）、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得標廠商於簽約時應將承辦技師報請機關備查（第 8 條）；執業
技師應依簽證規則相關規定，親自執行簽證，並僅得就本人或在本人監督下完成之工作為簽證，
其涉及現場作業者，技師應親自赴現場實地查核後，始得為之（第 10 條）、執行簽證時，應依
技師法第 16 條規定於所製作之圖樣、書表及簽證報告上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第 11 條）、
向委託機關提出簽證報告（第 12 條）、彙訂工作底稿（第 13 條）、相關簽證紀錄應每 6 個月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第 15 條）。上述執業技師應辦事項，為技師法有關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
證」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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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執業規範 

執行業務所製作之圖樣及書表應簽署及加蓋執業圖記 
◎相關解釋令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8 年 12 月 2 日工程技字第 09800526520 號令： 
一、核釋技師法第 16 條規定「技師執行業務所製作之圖樣及書表，應由技師本人簽署並

加蓋技師執業圖記」，有關應由技師本人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之圖樣、書表及
技師簽署方式如下： 

(一) 應逐頁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者： 
１、基本設計圖。 
２、細部設計圖。 
３、各階段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料設備之抽查（驗）之綜合研判總表。 
(二) 應於封面或內容首頁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且全份文件應裝訂成冊、編目錄
及頁碼並加蓋騎縫章者： 
１、測量、地質調查及其他補充調查或勘測報告。 
２、規劃設計書及可行性報告。 
３、工作計畫書。 
４、設計計算書。 
５、工程預算書。 
６、監造計畫書。 
７、公共工程監造報表。 
８、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料設備之抽查（驗）紀錄表。 
９、調查報告。 
１０、鑑定報告。 
１１、評估報告及檢測報告。 
(三) 應就其審查之下列文件或物件，於相關審查意見表（單）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

施工廠商之施工計畫、品質計畫、預定進度表、施工圖、器材樣品、材料設備、設
備功能運轉測試報表、試驗報告、竣工及結算文件。 

二、其他圖樣、書表及技師簽署方式，由技師法中央主管機關視個案情形核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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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執業規範 

執行業務時對所發現之危險有報告義務 

法定責任或應遵守事項 懲  處 

技師法第 17 條 

技師所承辦業務之委託人或其執業
機構，擅自變更原定計畫及在計畫進
行時或完成後不接受警告，致有發生
危險之虞時，技師應據實報告所在地
主管機關。 

技師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2 款 

技師違反本法者，依下列規定懲戒之： 

二、違反第十七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三條
第一項或第二十三條規定情事之一
者：應予申誡或停止業務。 

 ◎懲戒案例 

案情摘要： 

土木工程科技師ＯＯＯ擔任水土保持計畫監造技師，案內水土保持義務人（ＯＯ股份有限公司）擅自變更原核定

計畫及未依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書內容施作，監造技師於監造紀錄未詳實記錄及未據實報告所在地主管機關及水

土保持計畫之核定機關，涉嫌違反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 25 條第 2 項及技師法第 17 條規定，經主管機關

移送懲戒，技師懲戒委員會決議予以申誡。 

懲戒理由： 

依水保審核監督辦法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承辦監造技師於監造時，發現水土保持義務人擅自變更原核定計畫或原

核定計畫未盡完善，致有發生危險之虞時，應依本法第 17 條規定據實報告所在地主管機關，並應同時通知該水土

保持計畫之核定機關。按本案主管機關宜蘭縣政府，就水土保持義務人ＯＯ股份有限公司未依該府核定之水土保

持計畫內容施作、擅自開挖整地違反水土保持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情事，業於 96 年 9 月 3 日開具「違反水土保

持法處分書」，處以水土保持義務人新臺幣 8 萬元罰鍰在案，經查水土保持義務人對於上開處分並未提起訴願；

又被付懲戒人於答辯時，亦表示礦場全面停工前水土保持義務人有局部開挖情事，且水土保持義務人未依水土保

持計畫內容施作，擅自開挖整地，確有可能因豪雨來臨，而造成邊坡沖蝕之危險，惟被付懲戒人對於水土保持計

畫現地改變情形，並未紀錄於監造紀錄及報告主管機關，已違反水保審核監督辦法第 25 條第 2 項及本法第 17 條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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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兼任公務員 

法定責任或應遵守事項 懲  處 

技師法第 18 條 

執業技師不得兼任公務員。 

技師法第 49 條 

技師違反第十八條規定者，撤銷或廢止其
執業執照。但原因消滅後，仍得依本法規
定申請執業執照。 

※所稱「公務員」為適用公務員服務法規範之人員。各縣（市）議會議員等地方民意代表，均

非公務員服務法適用之對象。 

不得使他人假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租借執業執照） 

法定責任或應遵守事項 懲  處 

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1 款 

技師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或招
攬業務。 

技師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5 款 

五、違反第十九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應
予停止業務、廢止執業執照或廢止技師
證書。 

案例：甲技師於國外期間，其擔任負責人及執業技師之 A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仍承接工程技術服

務業務，相關會議出席人員有使用甲技師名義，且出具之書圖有加蓋甲技師執業圖記，甲技師對

其公司員工承接業務及執行情形表示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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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業務時之禁止行為 
法定責任或應遵守事項 懲  處 

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6 款 

技師不得有下列行為： 

二、違反或廢弛其業務應盡之義務。 

三、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 

四、辦理鑑定，提供違反專業或不實之報

告或證詞。 

五、無正當理由洩漏因業務所知悉或持有

他人之秘密。 

六、執行業務時，收受不法之利益，或以

不正當方法招攬業務。 

技師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 

技師違反本法者，依下列規定懲戒之： 

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

六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申

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 

*本條修法理由： 

原第一項第二款所定「玩忽業務」之情節不易認定，且與現行條文同項第六款「對於委託事

件有不正當行為或違背其業務應盡之義務」有重疊之處，爰與同項第六款合併修正為一款，

並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六款。 

**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其注意義務在程度上係採抽象輕過失；所謂抽象輕過失，我國

實務上之解釋：「即依交易上一般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應盡之注意」及「行

為人注意之程度，依一般社會上之觀念，認為具有相當知識及經驗之人對於一定事件所能注

意者，客觀的決定其標準」，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乃係指從事專業工作者，應有高於一般

人的注意能力與義務。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對於相關結果的發生即有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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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案例 

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違反或廢弛其業務應盡之義務」-案例Ⅰ 

修正前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玩忽業務致委託人或他人受有損害」及第 6 款「對於委託事件
有不正當行為或違背其業務應盡之義務」 

（業務應盡之義務包括法令規定及委託契約約定事項） 

案情摘要： 

土木工程科技師ＯＯＯ辦理排水改善工程規劃設計監造，該工程經查核評分列為丙等，查有：1.鋼筋
數量不符，1K＋185 處鋼筋（主筋）＃9 數量不符；2.結構物尺寸與設計圖不符，1K＋190.5～1K＋
200 段明渠寬度，現場與圖說不符；3.1K＋185 處橫樑與大樑交接方式，現場（斜交）與設計圖說（正
交 90 度）不符，且搭接（上層筋）長度不良等缺失。工程主辦機關認監造技師未確實督導施工廠商
按圖施工，致有工程缺失，雖已依查核結果要求廠商拆除重作，然已影響公共工程品質，涉有違反
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情事交付懲戒。技師懲戒委員會審議認定ＯＯＯ違反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決議予以停止業務 3 個月，技師不服提起覆審，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衡酌技師已就
施工部分採取相關驗證補救措施，乃撤銷懲戒委員會決議，另決議停止業務 2 個月。 

懲戒委員會懲戒理由（略）： 

一、本工程施工查核時所發現之工程品質缺失，包括鋼筋數量不符（主筋 6 支變為 4 支）、構造物尺
寸不符（明渠寬度 5.3 公尺變為 3.5 公尺）及橫樑與大樑交接角度不符（正交變為斜交），係屬
易於察覺的工地疏失，且相關缺失有影響公共安全之虞，而監造單位竟未察覺，又工程查核紀錄
中亦列有無監造技師現場督導紀錄之缺失，顯被付懲戒人未盡監造技師監督之責。有關未依圖說
施工部分，雖經工程查核小組及時發現而要求廠商重作，惟對於查核前已施工完成部分（如鋼筋
數量及結構尺寸）是否亦有不符圖說之處，亦未見被付懲戒人採取積極驗證補救措施。 

二、本工程施工查核發現諸多品質缺失，顯見被付懲戒人未落實督導所派人員執行監造，違背其監造
技師應盡之義務，已違反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技師不得有「對於委託事件有不正當行為或
違背其業務應盡之義務」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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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案例 

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違反或廢弛其業務應盡之義務」-案例Ⅱ 
修正前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玩忽業務致委託人或他人受有損害」及第 6 款「對於委託事件有
不正當行為或違背其業務應盡之義務」 
案情摘要： 

冷凍空調工程科技師ＯＯＯ辦理空調冷卻水塔汰換工程設計監造，該工程因故無法按原設計圖說施作，
技師卻便宜行事未辦理變更設計，而有竣工圖與結算明細表相關文件不符現場實際施作之情形，經利害
關係人移送懲戒，技師懲戒委員會審議認定 A 技師違反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決議予以停
止業務 3 個月。 

懲戒委員會懲戒理由（略）： 
一、查委託技術服務案契約書第八條履約管理「（一）與契約履約標的有關之其他標的，經甲方交由其

他廠商承包時，乙方有與其他廠商互相協調配合之義務，以使該等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因工作不能
協調配合，致生錯誤、延誤履約期限或意外事故，其可歸責於乙方者，由乙方負責並賠償……」之
約定，本案因冷卻水塔廠商更新水塔塔身設計所致實際施工與原設計不同，被付懲戒人即有與施工
廠商互為協調配合之義務。 

二、原設計圖說及結算明細表之管線管徑分別為 16〞及 14〞，惟現場施作者為 14〞及 12〞，對照竣工
圖結算明細表與現場實際施工情形確有差異，縱有被付懲戒人答辯所稱，本工程於施工過程中委託
機關均有派員參與，被付懲戒人於施工廠商變更不同管徑管線時有向委託機關表示應辦理工程變更
後再辦理追加減帳程序之情事，惟契約既已明定契約之變更須經委託機關及被付懲戒人雙方合意，
作成書面紀錄並簽名或蓋章始生效力，被付懲戒人逾越或違反契約規定，仍無礙認定被付懲戒人有
未依契約履行義務之事實。 

三、本案工程本應按設計圖說施工，如使用之材料、工法依實際情形有改變之必要，應依契約書規定辦
理變更，經委託機關同意後始得為之。被付懲戒人已知本工程無法按原設計圖說施作，卻便宜行事
未辦理變更設計，而有竣工圖與結算明細表相關文件不符現場實際施作之情形，被付懲戒人有本法
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對於委託事件有不正當行為或違背其業務應盡之義務」之情事足堪認定，
依本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應予申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之處分。本案工程結算項
目與數量不實，及竣工圖說不正確，係屬重大缺失，被付懲戒人應予二個月以上二年以下之停止業
務，衡酌尚未致妨害安全及影響使用需求，爰決議停止業務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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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案例 

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案例Ⅰ 

 

案情摘要： 

環境工程科技師ＯＯＯ辦理ＯＯ化學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廠）申請之「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

及許可」簽證，有廢污水處理設施功能測試之廢水處理廠工作日誌與現場實際工作日誌之水量、

PH 值與水溫紀錄未符合之情事，被付懲戒人未主動查明業者提供資料之正確性，涉嫌違反環境工

程技師簽證規則第 5 條第 3 款（計畫書或報告書內容有不實或錯誤之情事而未予更正）及水污染

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1 、6 款規定（技師依本法【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執行

簽證業務時，應查核下列事項：一、廢（污）水水質水量調查、推估之確實性及合理性。六、申

報文件與現場查核是否一致。），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移送懲戒，技師懲戒委員會審議認定技師

違反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決議停止業務 4 個月，技師不服提起覆審，覆審委員會

決議駁回，再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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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案例Ⅰ(續) 

 

懲戒委員會懲戒理由（略）： 

一、被付懲戒人指出本案之申請文件，乃由業主自行書寫完成並簽名蓋章確認，每日報表亦為業

主記錄及提供，其僅就文件之合理性進行簽證未進行查核。被付懲戒人將資料錯誤歸咎於業

主提供不實記錄，顯見被付懲戒人未針對前述許可申請文件中相關紀錄盡現場查核之責。 

二、被付懲戒人依水污染防治法執行簽證業務時，未能依規定查核廢水水質水量調查、推估之確

實性及合理性、申報文件與現場是否一致，致發生其簽證之水污染排放許可申請文件中，廢

水處理設施功能測試之廢水處理工作日誌，與現場實際之每日操作及檢查紀錄表內容有不實

或錯誤之情事，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1 款、第 6 款及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

第 5 條第 3 款規定，足堪認定。 

 

行政法院判決理由（略）： 

本件原告（被付懲戒技師）未依其專業知識及經驗，對業主之申請資料進行確認，而將簽證文件

不實及錯誤之責任，諉於業者資料提供不實，已難認有審慎之執業態度，且原告就辦理執行簽證

業務，其查核義務及應遵守之法令內涵，無正確理解，雖未發生重大損害，但已造成對簽證業務

功能之危害，難謂無損於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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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案例 

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案例Ⅱ 

案情摘要： 

土木暨大地工程科技師ＯＯＯ擔任 B 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執業技師期間，同時擔任 A 工程顧問有限公

司顧問，並參與 A 公司承攬之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服務案擔任協同主持人，涉嫌違反技師法（下稱本

法）施行細則第 3 條（僅得在同一執業機構執行業務）及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下稱顧管條例）

第 13 條（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須為專任之繼續性從業人

員，並僅得在該公司執行業務）規定，經利害關係人移送懲戒，技師懲戒委員會審議認定ＯＯＯ違反

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衡酌違法情節尚屬輕微，決議予以申誡。 

懲戒委員會懲戒理由（略）： 

一、被付懲戒技師擔任 B 顧問公司執業技師期間，於 96 年 12 月 30 日與 A 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
A 公司）簽定顧問聘任合約書，並參與 OO 公所「OO 公所 97 年度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服務案」勞
務委託案，於 97 年 4 月 22 日負責前開勞務委託案之評選簡報答詢及擔任計畫協同主持人，違反
本法施行細則第 3 條「僅得在同一執業機構執行業務」之規定。 

二、依顧管條例第 13 條規定，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須為
專任之繼續性從業人員，並僅得在該公司執行業務，上開規定所稱「專任」，依顧管條例施行細
則第 10 條規定，係指在受聘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服務或受聘僱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支配於公司
外服務，且在公司營業之全部時間內服務，支領全部時間之報酬；於受聘任職期間，在公司營業
之全部時間內無兼任該公司以外其他業務或職務之情形。查被付懲戒人與 A 顧問公司於「顧問聘
任合約書」就雙方權利及義務約定：「……2.甲方（A 顧問公司）為辦理相關工程之競標、現勘、
鑑定、查核等事宜，可敦請乙方（被付懲戒人）協助及陪同列席，並提出必要之建議。3.甲方於
需要時，可請乙方協助執行規劃、設計圖說、報告等之會同審閱、製作」，上開被付懲戒人配合
A 顧問公司辦理之事項，均屬技師業務，且合約書並未限制被付懲戒人僅於公司營業以外之時間
提供顧問服務，被付懲戒人已有實際於公司營業時間出席 A 顧問公司投標案件之評選，負責評選
簡報答詢之事實。 



44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 第 13 條 

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須為專任之繼續性從業人員，並僅得在該公司執行

業務。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第 10 條 

本條例第十三條所稱專任，指在受聘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服務或受聘僱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支配於公司外服務，且

在公司營業之全部時間內服務，支領全部時間之報酬；於受聘任職期間，在公司營業之全部時間內無兼任該公司以

外其他業務或職務之情形。但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兼任教學、研究、勘災、鑑定或其他業務、職務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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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 13 條「專任之繼續性從業人員」規定解釋令函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令 

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三十一日  

工程技字第 10000037160 號 

 

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經執業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同意及本會認可後，得

兼任與執業技師業務相容且不衝突之他公司董事或監察人職務。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三十一日  

工程技字第 10000037163 號  

 

主旨：受聘或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經執業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同意及本會認可後，得兼任他公司董事

或監察人職務相關規定乙案，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有關核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 13 條規定，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組織工程技

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經執業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同意及本會認可後，得兼任他公司董事或監察人職務相關

規定，業經本會 100 年 1 月 31 日以工程技字第 10000037160 號令發布，檢附發布令影本乙份。 

二、受聘或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如欲兼任從事與其業務相容且不衝突之他公司董事或監察人，應先

取得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同意後，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報請本會認可。 

三、本會認可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兼任他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原則如下： 

(一)非兼任董事長、常務董事或代表人。 

(二)執業技師辦理工程設計監造業務時，不得兼任該工程施工廠商之董事或監察人職務。 

(三)其他經本會認可之業務或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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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受聘於或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得 

兼任其他業務、職務 

 
本會106年12月7日工程技字第10600385630號函，依工程技術顧問 

公司管理條例第13條及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就有關本會業管受 

聘於或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可受技師公會指派兼任 

機關委託之下列業業務、職務：鑑定、審查、檢查、抽查、調查
、勘驗、評估。 

  技師法執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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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執業規範 
◎懲戒案例 
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4 款「辦理鑑定，提供違反專業或不實之報告或證詞」-案例 

修正前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4 款「受鑑定之委託，為虛偽之陳述或報告」 

案情摘要： 

土木工程科技師ＯＯＯ辦理室內裝修工程安全鑑定，案經利害關係人以本鑑定之鑑定報告書「八、鑑定
經過與結果：8.2 經核對 OO 市政府工務局同意備查之室內裝修圖樣，確實按圖施工。8.3……本案之室
內裝修施工並未有破壞原有結構體構件情形，故並不影響整體建物之結構安全。8.4 檢視柱、樑、樓版
等結構體，並未發現有異常損壞情形。九、結論：綜合以上之鑑定經過與結果，鑑定標的物整體結構無
安全顧慮。」為虛偽之陳述或報告移送懲戒，技師懲戒委員會審查認定違反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決議停止業務 2 個月，技師不服提起覆審，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駁回，仍不服遂提起行政
訴訟，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駁回。 

懲戒委員會懲戒理由（略）： 
一、交付懲戒人指摘鑑定報告書「八、鑑定經過與結果：8.2 經核對 OO 市政府工務局同意備查之室內

裝修圖樣，確實按圖施工。」為虛偽之陳述乙節，查 94 年 1 月 12 日 OO 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
就本鑑定建物辦理會勘，依會勘紀錄表之會勘結論 1：「經專案勘查一樓……及部分外牆變更……」；
結論 2：「有關變更外牆違反公寓大廈部份請建管處依規定辦理」，可知該建物辦理鑑定前確有變
更外窗及部分 RC 外牆情事。鑑定報告所述確實按圖施工一節，應屬與實際狀況不符」，被付懲戒
人「確實按圖施工」之陳述應屬虛偽。 

二、交付懲戒人指摘鑑定報告「八、鑑定經過與結果：8.3……本案之室內裝修施工並未有破壞原有結構
體構件情形，故並不影響整體建物之結構安全。8.4 檢視柱、樑、樓版等結構體，並未發現有異常
損壞情形。九、結論：綜合以上之鑑定經過與結果，鑑定標的物整體結構無安全顧慮。」為虛偽之
陳述部分，依本鑑定建物 94 變使字第 0000 號變更使用執照發照平面圖、65 使字第 0000 號發照竣
工平面圖及現場照片顯示，本案建物於進行修繕時，確實有部分隔牆部分拆除、部分混凝土外牆被
拆除、混凝土牆被剔槽及室內二根柱子被剔槽之情形，被付懲戒人有關「未有破壞原有結構體構件
情形」及「柱、樑、樓版等結構體，並未發現有異常損壞情形」之陳述，難謂屬實；惟本建築物為
梁柱構造式 RC 建築，依常理判斷，在結構分析時，10 公分外牆、室內隔間牆並未置入結構系統中
分析，故就外牆、室內隔間牆有變更情形，被付懲戒人作成「不影響整體建物之結構安全」、「鑑
定標的物整體結構無安全顧慮」之鑑定結論，屬基於專業所為之判斷，尚難遽論斷為虛偽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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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執業規範 

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4 款「辦理鑑定，提供違反專業或不實之報告或證詞」（續） 

 

行政法院判決理由（略）： 

一、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規定技師受鑑定之委託，為虛偽之陳述或報告者，係
指受委託鑑定過程中各項程序文件均不得為虛偽之陳述或報告，並非僅指受鑑定委託
事項或結果之報告而已，原告（被付懲戒技師）主張應以受委託鑑定事項為限云云，
係以其對法律上見解之歧異，不當限縮該條款適用範圍，並非可採。 

二、查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於 94 年 1 月 12 日曾就系爭鑑定建物辦理會勘，會勘
結論 1：「經專案勘查一樓……及部分外牆變更……」；結論 2：「有關變更外牆違
反公寓大廈部份請建管處依規定辦理」，就此有會勘紀錄表可稽，依該紀錄表之結論，
足證系爭鑑定建物辦理鑑定前確有變更外窗及部分 RC 外牆情事，惟被付懲戒人之鑑
定報告書八、鑑定經過與結果：8.2 仍載明「確實按圖施工」，故系爭鑑定報告書確
有虛偽陳述之情事。次查系爭鑑定建物於進行修繕時，確實有部分隔牆部分拆除、部
分混凝土外牆被拆除、混凝土牆被剔槽及室內二根柱子被剔槽之情形，且因柱子確屬
結構體構件，剔槽埋設水管明顯屬於破壞結構體之行為，故鑑定報告書八、鑑定經過
與結果 8.3：所稱「未有破壞原有結構體構件情形」、8.4：「柱、樑、樓版等結構體，
並未發現有異常損壞情形」，亦非屬實。是原懲戒決議認被付懲戒人受鑑定之委託，
為虛偽之陳述或報告，而予被付懲戒人應予懲戒之決議，洵無違誤。 

三、按施工係一接續完成之過程，是否按圖施工，自應以施工過程之各步驟觀察之，不能
以鑑定時修復之狀態判斷，是以縱鑑定時屋主已回復原狀，自仍應就施工過程所得之
資料判斷是否按圖施工，不應以鑑定時之狀態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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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執業規範 

承辦之業務以其科別「各科技師執業範圍」所定業務範圍為限 

法定責任或應遵守事項 懲  處 

技師法第 20 條 

技師所承辦之業務，除其他法律另有
規定外，不得逾越執業執照登記之執
業範圍。 

技師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2 款 

技師違反本法者，依左列規定懲戒之： 

二、違反第十七條、第二十條、第二十
二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三條規定情
事之一者，應予申誡或停止業務。 

 

◎懲戒案例（技師法第 20 條） 

案情摘要： 

都市計畫科技師ＯＯＯ因承辦之案件主要部分係屬土木工程性質，卻擔任「計畫主持人」，且

監造技術服務亦非屬都市計畫技師之執業範圍，仍統籌監造工作並有監造不實情事，涉嫌違反

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及第 20 條規定，經利害關係人移送懲戒，技師懲戒委員會審議決

議停止業務 2 個月。 

經濟部 102 年 5 月 2 日經授水字第 10200041890 號函： 

本案之「電動閘門 A」、「電動閘門 B」、「方形舌閥」等水工機械，如設計單位係

依據現場實際狀況及計算其功能需求而訂定產品之尺寸、規格、揚程、吊門機大

小、型式、摩擦阻力等，應符合本部於 101 年 12 月 3 日經授水字第 10100710380

號函說明略以：「為因應工程需求所選用之既有產品或依特殊需求而訂定尺寸及

效能等，再於施工階段配合整體工程需求進行安裝或試運轉…」，屬本案土木工

程技師之簽證範圍，惟如屬依據設計尺寸及功能需求所繪製相關機械製造細部詳

圖及生產，則應非屬本案土木技師之簽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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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執業規範 

◎懲戒案例（技師法第 20 條）（續） 
 

懲戒委員會懲戒理由（略）： 
一、依本工程工作執行計畫之工作小組組織架構所示，被付懲戒人係擔任計畫主持人，

下轄「工程規劃設計」、「工程發包行政作業」及「工程監造」等人員，又執行計
畫載明上開委託案由計畫主持人負責全案督導及管理，結合都市計畫、地政、觀光
遊憩、自然生態保育、建築規劃、景觀規劃、土木工程、環境工程等專業人員共同
參與作業；另依監造計劃書之監造組織架構圖，被付懲戒人為計畫主持人，下轄「工
程監造組」及「工程規劃設計組」人員，被付懲戒人負有依計畫確實執行或督導其
下監造人員之責。案經審計部交通建設審計處抽查發現涉有監造不實情事；另查相
關工程監造事項非被付懲戒人都市計畫科技師執業範圍，惟並無其他相關科別之執
業技師共同辦理。 

二、技師所承辦之業務，不得逾越執照內記載之業務範圍，此為本法第 20 條所明文。被
付懲戒人為都市計畫科技師，依法僅得從事有關都市計畫之規劃、設計、檢驗、分
析、評估、調查及計畫管理等業務。被付懲戒人明知本案工程應屬土木工程性質，
並無專業足以擔任該項規劃設計案之「計畫主持人」，且監造技術服務亦非屬都市
計畫技師之執業範圍，其仍為計畫主持人統籌監造工作，違反本法第 20 條規定，足
堪認定。 

 
參考法規： 

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第 9 條：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涉及不同科別技師執
業範圍者，應由不同科別技師為之，並分別註明各自負責之範圍。其關聯二以上科
別技師執業範圍之介面部分，得標廠商應指定一技師負責整合，並由其與其他涉及
科別之技師共同簽證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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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懲戒案例 

案    由 

◎ 土木工程科技師甲（下稱被付懲戒人）辦理「抽水站重力閘門及水門舌閥更新及改

善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案，因涉嫌違反技師法規定經報請懲戒，本會技師懲戒委

員會審議，決議被付懲戒人違反 100年 6月 22日修正公布前之技師法第 20條規定，

因已逾懲戒時效，應予免議。 

案情摘要： 

A 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系爭「抽水站重力閘門及水門舌閥更新及改善工程」規劃

設計及監造案，被付懲戒人為簽證技師，案經工程主辦機關以本會 100 年 7 月 18

日工程技字第 10000251130 號函釋土木工程科執業技師執業範圍為「從事混凝土、

鋼架、隧道、涵渠、……防洪……」，認為被付懲戒人係土木工程科技師，其執業

範圍雖包含防洪項目，然「電動閘門 A」、「電動閘門 B」、「方形舌閥」等係屬水工

機械範圍，其摩擦阻力係數設計應由機械工程科技師設計，由土木工程科技師設

計，已逾越其執業範圍，涉違反行為時技師法第 20 條規定，爰依同法第 42 規定報

請本會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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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法令及主管機關相關函釋 

1.100 年 6 月 22 日修正公布前（下稱行為時）之技師法（下稱本法）第 20 條「技師所

承辦之業務，不得逾越執照內記載之業務範圍」。 

2.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第 9 條規定：「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涉及不同科別技

師執業範圍者，應由不同科別技師為之，並分別註明各自負責之範圍。其關聯二以

上科別技師執業範圍之介面部分，得標廠商應指定一技師負責整合，並由其與其他

涉及科別之技師共同簽證負責」。 

3.經濟部 101 年 12 月 3 日經授水字第 10100710380 號函，就水利工程涉及「水工機械」

之設計監造技師簽證範疇解釋略以「因水利工程中『水工機械』之性質須由工程設

計者於設計階段，視工程需求所選用既有產品或依特殊需求而訂定特定尺寸及效能

等，再於施工階段配合整體工程需求進行安裝與試運轉，以確認符合設計之需求，

故有關『水工機械』之產品選用、功能需求的訂定及現場安裝與試運轉，應屬工程

設計及監造技師之簽證範圍。」。 

4.102 年 5 月 2 日經授水字第 10200041890 號函：「本案之『電動閘門 A』、『電動閘門

B』、『方形舌閥』等水工機械，如設計單位係依據現場實際狀況及計算其功能需求而

訂定產品之尺寸、規格、揚程、吊門機大小、型式、摩擦阻力等，應符合本部於 101

年 12 月 3 日經授水字第 10100710380 號函說明略以：『為因應工程需求所選用之既

有產品或依特殊需求而訂定特定尺寸及效能等，再於施工階段配合整體工程需求進

行安裝或試運轉……』，屬本案土木工程技師之簽證範圍，惟如屬依據設計尺寸及功

能需求所繪製相關機械製造細部詳圖及生產，則應非屬本案土木技師之簽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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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決議理由摘要 

一、查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第 5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下列各類公共工程，應

實施技師簽證：七、海岸、河川整治及水利工程。」，及附表「公共工程實施簽證

範圍、簽證項目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海岸、河川整治及水利工程之實

施範圍包含「閘門及水工機械」；簽證項目為「設計、監造」。爰本案系爭「電動

閘門 A」、「電動閘門 B」及「方形舌閥」等水工機械之設計及監造業務，屬應實

施技師簽證之範圍。 

二、至於得辦理上開閘門及水工機械設計監造簽證業務之技師科別，按土木工程科技

師執業範圍為「從事混凝土、鋼架、隧道、涵渠、橋樑、道路、鐵路、碼頭、堤

岸、港灣、機場、土石方、土壤、岩石、基礎、建築物結構、土地開發、防洪、

灌溉等工程以及其他有關土木工程之調查、規劃、設計、研究、分析、試驗、評

價、鑑定、施工、監造、養護、計畫及營建管理等業務。但建築物結構之規劃、

設計、研究、分析業務限於高度三十六公尺以下。」及機械工程科技師執業範圍

為「從事機械設備之規劃、設計、監造、研究、分析、試驗、評價、鑑定、製造、

安裝、保養、修護、檢驗及計畫管理等業務。」，另依水利工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經濟部 102 年 5 月 2 日經授水字第 10200041890 號函，業明訂如屬依據現場實際

狀況及計算其功能需求而訂定水工機械之尺寸、規格、揚程、吊門機大小、型式、

摩擦阻力等，屬土木工程科技師之簽證範圍，如屬依據設計尺寸及功能需求所繪

製相關機械製造細部詳圖及生產，則非屬土木工程科技師之簽證範圍，爰已區分

水工機械之選用及設計製造分屬不同科別之技師執業範圍，復依公共工程專業技

師簽證規則第 9 條規定：「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涉及不同科別技師執業範圍

者，應由不同科別技師為之，並分別註明各自負責之範圍。其關聯二以上科別技

師執業範圍之介面部分，得標廠商應指定一技師負責整合，並由其與其他涉及科

別之技師共同簽證負責。」，爰本案涉及水工機械選用部分，得由土木工程科技師

簽證；製造細部詳圖部分，則應交由機械工程科技師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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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決議理由摘要 

三、經查本案增設方型舌閥標準圖（圖號：DR-CP-ME-0004）屬水工機械設計圖說，

其內容載明活動吊架示意圖及安裝組立示意圖，並繪製相關機械構件（支撐桿、

索輪、傳動鉸盤、鋼鉸索、轉臂等）組成活動式吊架及索輪支撐桿等機械設備之

設計示意圖說，且該圖說之備註載明略以「……承商須考量吊轉舌閥實際重量至

水平 30 度轉角，且傳動鉸盤之施力不得大於 18 Kg……」等機械設備設計原則，

均為繪製機械製造圖之事項，依上開經濟部 102 年 5 月 2 日經授水字第

10200041890 號函釋，非屬土木工程科技師之簽證範圍。爰被付懲戒人以土木工

程科技師身分執行上開圖說之設計簽證，已逾越上開經濟部函釋之土木工程科技

師辦理水利工程，得依據現場實際狀況及計算其功能需求而訂定水工機械之尺

寸、規格、揚程、吊門機大小、型式、摩擦阻力之簽證範圍，核已違反行為時本

法第 20 條「技師所承辦之業務，不得逾越執照內記載之業務範圍」規定，依行為

時本法第 39 條第 1 款規定應付懲戒。惟查上開由被付懲戒人簽署加蓋執業圖記之

增設方型舌閥標準圖繪製日期為 95 年 3 月，故被付懲戒人所涉前開違反行為時本

法第 20 條規定之行為終了日至交付懲戒日（102 年 1 月 11 日）止，已逾行為時

本法第 42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 3 年懲戒時效，依同條第 1 項序文規定，應

為免議之議決。 

四、據上論結被付懲戒人以土木工程科技師身分辦理本案「電動閘門 A」、「電動閘門

B」、「方形舌閥」等水工機械設備設計業務，就屬機械製造細部詳圖之方型舌閥

標準圖（圖號：DR-CP-ME-0004）以土木工程科技師身分簽證，已違反行為時本

法第 20 條「技師所承辦之業務，不得逾越執照內記載之業務範圍」規定，依行為

時本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應予申誡或停止業務之處分，惟被付懲戒人違

法行為終了日至移送懲戒之日，已逾行為時本法第 42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

3 年時效，爰決議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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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執業規範 

受停止業務處分期間不得執行技師業務 

法定責任或應遵守事項 懲  處 

技師法第 21 條 
受停業處分之技師，於停業期間不
得執行業務。 
 
討論:停業前負責之監造工作，該工程尚未驗收

結案，迄停止業務時始辦理驗收，此時技師可

否於相關文件簽署？-->如需監造單位進行審

查，即屬執行業務行為。個案情形不一，技師

應審慎為之。 

◎技師法第 51 條(行政罰) 

技師於受停止業務處分期間或受廢止執業執

照處分仍執行技師業務者，中央主管機關應

命其停止，並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其不停止行為者，得按次處罰。 

◎技師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4 款(懲戒罰) 

四、違反第二十一條規定：應予廢止執業執

照。 

 
執行業務期間，應接受主管機關之專業訓練 

法定責任或應遵守事項 懲  處 

技師法第 22 條第 2 項 
技師執行業務期間，應接受主管機
關之專業訓練。 

技師法第 53 條第 2 項 
技師違反第九條第二項、第十二條、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二十
二條或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中央
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或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鍰後仍未
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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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執業規範 

應接受主管機關之監督、檢查技師業務或令其報告不得拒絕 

法定責任或應遵守事項 懲  處 

技師法第 23 條 

第 1 項 

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為監督技師執行業務，得辦理業務查
核，檢查技師業務或令其報告、提出
證明文件、表冊及有關資料，技師不
得拒絕或規避。 

第 3 項 

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方
式執業之技師，應於年度結束之次日
起六個月內，檢具年度業務報告書，
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技師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2 款(懲戒罰) 

二、違反第十七條、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三

第一項條規定：應予申誡或停止業務。 

 

 

 

◎技師法第 53 條第 2 項(行政罰) 

技師違反第九條第二項、第十二條、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或第

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命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再次違反者，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經

處罰鍰後仍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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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執業規範 

技師應填列年度業務報告書(事務所、測繪業執業技師) 

法定責任或應遵守事項 懲  處 

技師法第 23 條 

第 4 項 

前項年度業務報告書，得以電子方式
辦理；其傳輸格式及電腦資料庫，由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傳輸資訊之內
容有錯誤者，技師應即辦理更正。 

 

 

技師法第 53 條第 2 項 

技師違反第九條第二項、第十二條、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二十
二條或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中央
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或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鍰後仍未
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註:應於每年6月30日前完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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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執業規範 

執行業務應加入執業科別公會 

法定責任或應遵守事項 懲  處 

技師法第 24 條 

第 1 項 

技師非加入該科技師公會，不得執
業，技師公會亦不得拒絕其加入。 

第 2 項 

技師應依技師公會章程規定，繳納會
費。 

技師法第 52 條(行政罰) 

領有技師證書而未領技師執業執
照、自行停止執業或未加入技師公
會，擅自執行技師業務者，中央主管
機關應命其停止，並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其不停止行
為者，得按次處罰。 

技師法第 39 條第 1 項第 3 款(懲戒罰) 

違反技師公會章程、倫理規範或第二
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情節重大。 

技師法第 41 條第 2 項 

技師有第三十九條第二款或第三款
規定情事者，其懲戒，由技師懲戒委
員會依前條規定，視情節輕重議定
之。 

由技師懲戒委員會懲戒由警告、申
誡、停止業務、廢止執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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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執業規範 

◎未領有該科技師證書不得對外聲稱技師 

法定責任或應遵守事項 懲  處 

技師法第 3 條第 3 項 

未依技師分科領有技師證書者，不得
使用該科別技師名稱。 

 

技師法第 54 條 

違反第三條第三項規定使用技師名
稱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命其停止，並
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其不停止行為者，得按次處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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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法執業規範 
◎因執業違法行為而喪失技師資格之情形（不能復權） 

技師法原第 3 條第 2 款 

因業務上有關之犯罪行為，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者，不得充技師；其已

充技師者，撤銷或廢止其資格，並追繳技師證書。 

技師法原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 

依第三條規定，撤銷或廢止其技師資格者，不發給執業執照；已領者撤銷或廢止之。 

 

技師法第 6 條第 2 款 

因業務上有關之犯罪行為，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不得充任技師；其已充任技師者，撤銷或廢止其技師證書。 

技師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 

依第六條規定，撤銷或廢止其技師證書者，不發給執業執照；已領者，撤銷或廢止之。 

案例： 

電機工程科技師 OOO 明知各單位工程就電力工程設計資料，由承辦電機技師依法審核

簽證後，應將電機技師公會電力工程圖說審驗紀錄單送交電機技師公會審訖，始符合

程序，該技師偽造電機技師公會印章，並於審驗紀錄單用印，連續偽造 47 件審驗紀錄

單及持以行使等情，核屬因執行技師業務有關之犯罪行為，案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

院 96 年度上訴字第 1029 號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 1 年 2 個月，緩刑 4 年，於 96 年 7 月

23 日確定，工程會爰依技師法第 3 條第 2 款及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廢止該技師

技師資格及技師執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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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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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法令沿革 

法規名稱 法規公（發）布

日期 

涵蓋業別 經營型態 

技術顧問機構

管理辦法 

89 年 3 月 17 日 

（92 年  08 月 

06 日廢止） 

工程顧問業、農林漁畜牧顧

問業、工礦顧問業、食品顧

問業、航空顧問業、紡織顧

問業、造船顧問業 

公司或其他

法 人 組 織

（ 財 團 法

人） 

工程技術顧問

公司管理條例 

92 年 7 月 2 日 工程技術顧問業（土木工

程、水利工程、結構工程、

大地工程、測量、環境工程、

都市計畫、機械工程、冷凍

空調工程、電機工程、電子

工程、化學工程、工業工程、

工業安全、水土保持、應用

地質、交通工程、採礦工程

等 18 科技師執業範圍之技

術服務事項）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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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內容 

本條例分為5章，計44條，其架構圖如下︰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 

第五章 

附則 

(§36-44) 
 

第三章 

管理 

(§12-25) 
 

第二章 

許可及登記 

(§8-11) 
 

第一章 

總則 

(§1-7) 
 

第四章 

輔導及獎懲 

(§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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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定義 

指從事在地面上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
拆除構造物與其所屬設備、改變自然環境之行
為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工程之技術服務事項
，包括規劃與可行性研究、基本設計、細部設
計、協辦招標與決標、施工監造、專案管理及
其相關技術性服務之公司。（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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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營業範圍 

包括土木工程、水利工程、結構工程、大地工程、
測量、環境工程、都市計畫、機械工程、冷凍空
調工程、電機工程、電子工程、化學工程、工業
工程、工業安全、水土保持、應用地質、交通工
程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科別之工程技術事項。
(第4條)  

註:工程會94年12月12日工程企字第09400435650號令，依工程
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4條規定，認定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
記之營業範圍得包括採礦工程科之工程技術事項。 

合計18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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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營業範圍各科別家數統計表 

資料時間：107年2月止 

營業範圍科別 家數 營業範圍科別 家數 營業範圍科別 家數 

土木工程 757 都市計畫 141 機械工程 38 

環境工程 283 電機工程 126 化學工程 8 

結構工程 283 冷凍空調工程 109 採礦工程 5 

水利工程 165 測量 102 電子工程 4 

大地工程 166 應用地質 64 工業工程 2 

水土保持 152 交通工程 44 工業安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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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設立要件 

負責人資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董事長或代
表人應由執業技師擔任。但下列公司，不在此
限︰  

置執業技師達20人以上者。 

股票公開發行上市、上櫃者。 

我國依平等互惠原則簽署國際組織之條約，
其會員國在我國設立從屬公司或分公司時，
該外國公司在本國（母國）設立登記滿5年，
且最近5年內承攬國內外工程技術顧問業務
累計金額達新臺幣20億元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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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施行前已依技術顧問機構管理辦法領得
技術顧問機構登記證之技術顧問機構，其董事
長或代表人原非由執業技師擔任，而其所置執
業技師達3人以上，或其所置執業技師為2人且
其中1人為公司經理人另1人為公司股東者。 

(第5條第1項)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設立要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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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技師之設置︰ 

參考APEC Engineer對專業技師之資格認定，
明定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應有1位以上之執業
技師具7年以上實務經驗，且其中2年以上須
負責專案工程業務（如擔任計畫主持人或計
畫經理） 

應按登記營業範圍之各類科別，各置相關執
業技師1人以上（第5條第2項及第3項）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設立要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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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設立要件（續） 

董事、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股東之資格︰應有
三分之一以上為該公司營業範圍之執業技師。
但下列公司，不在此限︰（第6條） 

置執業技師達20人以上者。 

股票公開發行上市、上櫃者。   

業務負責人資格︰負責工程技術業務之經理人
或工程技術部門負責人均應由執業技師擔任。

（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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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及設立登記 

許可及登記規定︰經主管機關許可後向經濟部
申請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且應領有本會核發
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及加入同業公會後，
始得營業。（第8條第1項） 

外國公司於我國從事工程技術服務業務，應向
公司登記主管機關申請認許及辦理分公司登記，
並領有本會核發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及
加入同業公會後，始得營業。（第8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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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及設立登記 

公司登記證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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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現況(至107年2月) 

   設立技師事務所者1,112人，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執業者   

    2,629人。 

   國內領有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有1,069家，以中小型為 

    多。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家數依執業技師人數統計 

執業技師人數 家數/百分比 

1人 715 66.9% 

2人 186 17.4% 

3-10人 139 13.0% 

11-50人 26 2.4% 

51-99人 1 0.1% 

100人以上 2 0.2% 

總 計 1,06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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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管理 

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組織工程技術顧問
公司之執業技師，應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領得
登記證或該執業技師到職日之次日起15日內，
依法申請或變更執（開）業證照。（第12條） 

執業技師受聘規定︰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或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須為專
任之繼續性從業人員，並僅得在該公司執行業
務。（第13條）；前揭規定亦適用第6條所稱具
備執業資格之董事、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
東及第7條之經理人或工程技術部門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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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管理（續） 

補聘執業技師規定︰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應於執
業技師離職或受停止業務處分之日起15日內，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其因而致違反第5條規定
者，並應於1個月內另聘之。（第14條第1項）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於違反第5條規定期間，其
已承接之業務，自執業技師離職或受停止業務
處分之日起，經委託者同意，得終止契約或委
託其他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已設立事務所之執
業技師辦理。（第14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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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管理（續）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不得將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
記證出租或出借與他人使用。（第16條） 

承接業務規定︰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承接工程技
術服務業務，不得逾越其登記證所載營業範圍。
（第17條第1項） 

承接業務規定︰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承接工程技
術服務業務，應交由執業技師負責辦理；所為
之圖樣及書表，應由該執業技師簽署，並依法
辦理簽證。（第17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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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管理（續）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不得令其受聘之執業技師於
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或違背
其業務應盡之義務。 (第17條第3項)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經撤銷或廢止登記及停業處
分者，不得再行承接業務。但已承接之業務而
未完成者，得委由具相同營業範圍之工程技術
顧問公司繼續完成。(第18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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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管理（續） 

專業責任保險︰（第20條）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應投保專業責任保險；其投保
方式採逐案強制投保，其最低保險金額由主管機
關會商財政部定之。（第1項） 

(雖目前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尚未完成修法，鑑於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規定所列屬「財政部」之權 

責事項，經行政院院臺規字第1010134960號公告自93年7月1日起變更
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管轄，自101年7月1日起改由「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管轄。) 

前項專業責任保險，要保人未經委託者同意，不
得退保；保險契約變更、終止或解除時，要保人
及保險人應以書面通知委託者。（第2項） 

 

 

擬訂為契約價金
總額之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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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管理（續） 

公會︰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應依法參加中央政府
所在地之全國商業同業公會或地方同業公會。
（第24條） 

全國商業同業公會或地方同業公會不得拒絕工
程技術顧問公司入會之申請。（第25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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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 

1.年度業務報告應於每年6月30

日前完成申報(管理條例第21條) 

2.公共工程技師簽證案件維護(案件
簽證技師異動)、簽證紀錄申報情
形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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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簽證規則 
（特定科別或工程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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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簽證規則 

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 

涉及不同科別技師執業範圍者，應由不同科別技師

為之，並分別註明各自負責之範圍；得標廠商指定

一技師負責整合，與其他科別技師共同簽證負責

(§9)  技師法§16、20 

應依本法第 16 條規定於所製作之圖樣、書表及簽

證報告上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10)技師法

§16 

應就辦理事項向委託機關提出簽證報告(§11) 

應就其辦理經過，連同相關資料、文件彙訂為工作

底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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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工 程 專 業 技 師 簽 證 報 告 

名  稱 ：  
一 案 名 

案 號 ： 

姓名： 

科別： 二 簽 證 技 師 

執業執照字號： 

三 簽證法令依據 
1. 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  

2.  

名稱： 

地址： 四 委 託 者 

電話： 傳真： 

五 委 託 事 項  委託日期：  年   月   日 

名稱： 

地址： 六 受 委 託 廠 商 

電話： 傳真： 

簽證範圍： 

簽證項目：□設計    □監造     

□其他 

簽證內容： 

執業圖記： 

 

 

 

 

 

 

 
七 簽 證 說 明 

簽證意見： 

八 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技師簽署： 

備 註 

1.公共工程於發包施工前，應檢附該工程委託相關科別技師辦理設計之簽證報告 

2.公共工程於施工廠商之各期計價、驗收（包括部分驗收）前及招標文件另有規定

時，應檢附該工程委託相關科別技師辦理監造之簽證報告 

3.本表格如不敷使用，得以附件方式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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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簽證規則 

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續) 

對於工作底稿應盡保密及妥善保管之責任，除應委
託人要求借閱者外，不得洩漏其中任何資料，並應

自提出簽證報告之日起，至少保存 5 年(§13)  

簽證紀錄，應每 6 個月報請本會備查(每年 1 月申報
前一年度 7 至 12 月紀錄；7 月申報當年度 1 至 6 月
紀錄)；報請備查之內容如有錯誤，技師應負責改
正。(§14)於「技師與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資訊系
統」－技師端 [ 公共工程技師簽證 ]進行申報
(https://pe2sys.pcc.gov.tw/Public/index.aspx) 

違反本規則規定依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2款或
第3款及第39條至第42條規定處理(技師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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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簽證紀錄作業 

1.輸入查詢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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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簽證紀錄作業(續) 

2.選取欲編輯簽證紀錄案件 (於該案簽證序號之
「編輯」按滑鼠左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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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簽證紀錄作業(續) 

3.於”詳細資料”之「簽證內容」及「簽證意見」
欄登錄資料，按「修改並儲存」鍵 

工程進度查驗 

符合預定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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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簽證規則 

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技師簽證規則 

應先申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許可並公告；依中央主管建築機關

指定項目為之 (§4、§5) 

原第 6 條規定「專業技師辦理簽證業務時，應就其辦理經過，

確實作成紀錄，連同有關資料、文據彙訂為工作底稿」因技師

法第 16 條第 3 項已有明定，爰刪除本條規定 

對於工作底稿應盡保密及妥善保管之責任，除有關機關依法令

調閱，或應委託者要求借閱外，不得洩漏其中任何資料，並應

自提出簽證報告之日起，至少保存 5 年(§7)  

簽證記錄，應每 3 個月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主管建築機

關查詢簽證紀錄，或調閱有關簽證事實之文件及工作底稿，專

業技師不得規避、拒絕或妨礙(§8) 技師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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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簽證規則 

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續) 

簽證報告、執行業務所製作之圖樣及書表，除應簽署、加

蓋技師執業圖記外，並應載明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許可文號

[效期 3 年](§9) 技師法§16 

施工必須勘驗部分，應由各該專業技師查核簽章(§10) 

應與建築物起造人及設計人或監造人訂定書面契約(§11) 

專業技師執行簽證業務違反本規則者，除依技師法有關規
定懲處外(技師懲戒)，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得撤銷其簽證許
可，並視其情節輕重停止二個月以上三年以下簽證許可之
申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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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pa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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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結構專業工程部分專業技師辦理簽證項目 

內政部 84 年 3 月 16 日台(84)內營字第八四七二三三一號函 

一、依據「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第五條規定辦理。 

二、專業技師辦理建築物結構專業工程簽證時，除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外，其結構專業工程部分簽證項目如左： 

(一)構造種類。 

(二)基礎開挖設計及其鄰房安全影響之考量。 

(三)基礎設計。 

(四)結構材料規格。 

(五)設計載重。 

(六)水平側向力分析。 

(七)結構系統之規劃及分析。 

(八)結構設計。 

(九)層間位移及碰撞距離。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之項目。 

三、專業技師辦理建築物結構專業工程簽證時，有關地質鑽探資料，應指定左列各款，由登記有案

之鑽探業應用地基鑽探方法調查。 

(一)鑽探孔數及分布位置。 

(二)鑽孔深度。 

(三)取樣及試樣項目。 

(四)地質構造分析。 

前項第(一)至第(三)款由建築物結構專業技師技師負責監督鑽探工作之進行，並審查其報內容。

至第(四)款應由具有分析鑽探報告資格之專業技師簽證負責。 



106 

◎建築物電氣設備專業工程部分專業技師辦理簽證項目 

內政部 84 年 5 月 2 日台（84）內營字第八四七二五二三號函 

一、依據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第五條規定辦理。 

二、六層以上或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電氣設備專業工程，依本簽證項目辦理。 

三、專業技師辦理建築物電氣設備專業工程簽證時，其簽證項目如下： 

  

  1.責任分界點、進屋線引接方式及提供配電場所之留設。 

  2.計費電表裝置方式。 

  3.系統單線圖、昇位圖、開關箱結線圖之設計。 

  4.受變電站內各高低壓配電工程配線之設計。 

  5.幹線及動力配線之設計。 

  6.照明、插座及其他用電器具之配線設計。 

  7.用電負載統計及電流計算。 

  8.故障電流計算及檢討。 

  9.電壓降計算及檢討。 

    10.功率因數計算及改善。 

    11.電壓閃爍檢討及改善。 

    12.特殊照度計算及檢討。 

    13.電力系統保護及協調。 

    14.電力諧波之檢討及改善。 

    15.接地系統之設計及電阻之檢討。 

    16.緊急發電、不中斷及直流電源系統之設計。 

  

  1.避雷針及支持棒之設計。 

  2.導線之設計。 

  3.接地系統之設計與電阻之檢討。 

  

  1.電話配管設計。 

  2.電話配線設計。 

  3.配線室及配線箱之設計  

  4.配線管道、管道間及電纜支架之設計。 

  5.保安及接地系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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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空氣調節設備專業工程部分專業技師辦理簽證項目 

內政部 85 年 6 月 22 日台（85）內營字第八五Ｏ三九Ｏ六號函 

一、依據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第五條規定辦理。 

二、六層以上或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敷設空氣調節設備專業工程者，依本簽證項

目辦理。 

三、專業技師辦理建築物空氣調節設備專業工程簽證時，其簽證項目如左： 

  

  

  1.空調外氣室內設計條件之訂定。 

  2.各類空調系統之評估與選定。 

  3.各類建築空調需求之對策方案。 

  4.空調工程規劃系統概要。 

  5.空調系統流程圖、機房配置圖之設計。 

  6.空調風管工程計算、配置及圖面之設計。 

  7.空調水管工程計算、配置及圖面之設計。 

  8.空調自動控制及能源管理工程之功能規劃系統選定及圖面設計。 

  9.建築物室內空氣品質計畫及設計。 

    10.空調系統震動及噪音防治設計。 

  

  1.空調工程之設計性能及室外與室內設計條件。 

  2.空調工程選定設備之詳細功能及構造規範。 

  3.空調工程之設備、風管、水管、自動控制及其他現場施工相關需求、

規定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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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簽證規則 

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 
應先向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辦理簽名及技師執業圖記式樣之

登錄；其有變更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辦理變更登錄

(§3)  

應將簽證經過確實作成紀錄，連同所有相關資料、文據彙訂為

工作底稿。 (§6) 工作底稿依§8 規定編製 

簽證報告所表示之意見、所載之事實及數據，均應提供確實證

據；該證據資料，並應彙訂於工作底稿中(§7) 

執行水污染防治法第 17 條規定之簽證業務時，應依同法施行細

則第 8 條規定辦理，並應將查核結果記載於工作底稿(§9)  

執行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26 條規定之簽證業務時，應依中央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指定事項辦理，並應將查核結果記載於工作底

稿；執行其他環境保護法律規定之簽證業務時，應將查核結果，

記載於工作底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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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簽證規則 

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續) 

對於工作底稿應盡保密及妥善保管之責任，並應自提出簽證報告

之日起，保存 5 年(§11)  

應依據查核結果，於簽證報告中表示意見，並應記明所表示意見

之理由(§13) 簽證報告應記載事項依§12 規定辦理；並符合§14 至§16

規定 

應於完成簽證報告之日起 15 日內作成簽證紀錄，報中央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備查；未將簽證紀錄報請備查或內容有錯誤，經通

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或改正不完全者，依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39 條至第 42 條規定處理(§17) 簽證紀錄內容依

§17 第 1 項各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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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簽證規則 

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續) 

不得有下列情事：1.簽證內容有不實或錯誤之情事，未予更正或

予以隱飾；2.簽證報告，就應予說明之事實未予說明；3.簽證事

項中之環境保護設施或措施與有關法令或污染防治（制）技術原

理或常規不相一致，未予指明；4.未親自到現場實地查核污染防

治（制）設施或環境現況(§18)  

各級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或受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委託之機

關，向環工技師查詢，或檢查、調閱有關簽證文件及審核簽證文

件之工作底稿，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19) 技師法§23 

違反本規則規定依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2款或
第3款及第39條至第42條規定處理(技師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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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ric.epa.gov.tw/Peeportal/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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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簽證規則 

經營或受聘於測繪業之測量技師簽證規則 

內政部（地政司）依國土測繪法規定訂定 

應將辦理經過作成紀錄，連同相關資料彙整為工作底
稿；並由測量技師於工作底稿首頁簽名及加蓋執業圖記
(§6及§7) 工作底稿依§7各款規定編製(內政部 97 年 10 月 3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482753 號函 ) 

應製作簽證報告，並由測量技師簽名及加蓋執業圖記
(§8) 技師法§16；簽證報告應記載事項依本規則§8 各
款規定辦理 

簽證紀錄每 6 個月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9) 簽證紀錄
內容依§9 第 1 項各款規定辦理(內政部 97 年 10 月 3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48275 號令) 

中央主管機關

為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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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技師簽證紀錄 

簽證之測量技師：○○○ 

技師執業執照號碼：技執字第○○○○○○號 

執業測繪業名稱：○○○○○○ 

執業測繪業地址：○○縣○○市○○路○○號 

地籍測量專業資格證明書字號：○○○○○○字第○○○○○○號 

 

測量技師執業圖記蓋章 執業測量技師簽名 

  

 

註： 

一、測量技師無地籍測量專業資格證明書或案件內容非屬地籍測量範

疇者，免填地籍測量專業資格證明書字號。 

二、測量技師應於每年一月及七月，分別將前六個月之簽證報告，彙

整編製為簽證紀錄，以電信網路傳送至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

備查。 

三、案件內容如屬地籍測量範疇者，請於下表之契約編號或案號欄位

加註「地籍測量」之文字。 

四、表格數量如不敷使用時，請自行複製並加註序號填寫。 

測量技師簽證工作底稿（參考範例） 

契約編號或案號：○○○○○○ 

案名：○○○○○○○○○ 

簽證技師：○○○ 

技師執業執照號碼：技執字第○○○○○○號 

執業測繪業名稱：○○○○○○ 

地籍測量專業資格證明書字號：○○○○○○字第○○○○○○號 

委託者姓名或名稱：○○○○○○○○○○○○○ 

地址：○○縣○○市○○路○○號 

委託事項：1.○○○○○○。    2.○○○○○○。     3.○○○○○○。 

     4.○○○○○○。    5.○○○○○○。     6.○○○○○○。 

辦理期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為止 

完成日期：○○年○○月○○日 

測量技師執業圖記蓋章 執業測量技師簽名 

  

備註： 

一、本案內容非屬地籍測量範疇者，免填地籍測量專業資格證明書字號。 

二、測量技師簽證之實施範圍，係指測繪作業之辦理過程、引用資料、使用設備

及其測繪成果。而工作底稿為測量技師專業工作之證明及編撰簽證報告之

依據；簽證報告中所提出之意見、事實及數據均應於工作底稿中提供確實

之證據。 

三、工作底稿應以有系統方法依序編列頁次，並裝訂成冊。 

四、工作底稿測量技師應盡妥善保管之責任，除中央主管機關依法令調閱，或應

委託者要求借閱外，不得洩漏其中任何資料，並應自提出簽證報告之日起，

至少保存十年；其受聘於公司執業者，由執業之公司負責保管工作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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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簽證規則 

經營或受聘於測繪業之測量技師簽證規則(續) 
辦理簽證時，應親自為之，並不得有下列情事：1.簽證事項有隱

飾或作不實、不當之簽證；2.在簽證報告上應予說明，方不致令

人誤解之事實而未予說明；3.簽證事項中之測繪成果精度等級，

與測繪有關規範或技術原理或常規，不相一致而未予指明；4.

應到而未到現場實地查核測繪作業情形；5.其他因不當意圖或業

務上之廢弛，而致所簽證之報告，足以損害委託者或利害關係

人權益(§10)  

中央主管機關或委託專業機構檢查工作底稿及簽證報告，不得規

避、拒絕或妨礙(§11) 技師法§23 

違反本規則規定依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2款或
第3款及第39條至第42條規定處理(技師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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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執行業務應以「維護公共安全與公共利益」為最高目標

及判斷原則，提供獨立、客觀嚴謹的專業服務 

技師對於公共安全等與其專業有關之公共事務，負有襄

助辦理或協助之責，不能無故拒絕相關政府機關之調派

，亦不可有矇蔽委託人或政府機關之情事 

技師對於因執業所知之違法或有公共安全之虞情事，有

為公益通報之義務 

對於受委託事件，不得有不正當之行為，並應以符合本

身專業之積極性作為(善良管理人)履行合約及法令上之

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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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網站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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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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